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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雄京都社區裝潢施工管理辦法
101/02/11制訂

第1條 為維護本社區內外景觀、公共設備(施)完整、環境清潔及全體住戶安全與安寧之權益，特訂定 

       本辦法。

第2條 裝潢戶與裝潢承包廠商須共同簽訂承諾書，承諾施工期間遵守本社區規約及各項管理規定。

第三條  為防止施工期間不當毀損公共或鄰戶設施，以及造成環境污染等損害，裝潢戶須責成

       裝潢承包商於施工前3日，向本社區物管中心提出申請，並繳納裝潢施工保證金。

第四條  施工申請作業繳交書表：
一、裝潢施工申請表

二、裝潢施工承諾書。

       三、裝潢施工保證金新台幣伍萬元整(即期支票或匯款)加註受款人。

第5條  裝潢施工申請經本社區物管中心審定核可後，應於施工前完成下列事項:

   一、繳交施工人員、車輛名冊。
   二、由裝潢戶、裝潢承包商及本社區物管中心派員偕同依「裝潢施工前屋況檢查暨完工驗收檢
       查表」會勘並紀錄檢查情況。

       三、須完成電梯車廂內、該樓層面公共區域之地坪或重要處所(卸貨樓層)防護工程，由本社區
           物管中心勘驗後，於施工戶門上張貼「施工許可證」始可開始施作。
第6條 施工期間人車管制：
   一、進場施工人員憑身分證明文件登記，並換領工作證佩帶於胸前以玆識別，每日離場繳回。

   二、裝潢戶自行提供施工車輛停車空間，否則該車輛不得任意停置本社區停車場。

   三、裝潢戶提供施工車輛停車空間時，該車輛憑行車執照換領臨時停車證，並置於右前方擋風
       玻璃以玆識別，每日離場繳回。
    四、停放本社區停車場施工車輛，應遵循本社區停車場管理辦法規範管制。

    五、施工人員由大門換證件，並需穿著所發放的施工背心，由該裝潢戶施工主任帶領下經大門

        進出。
    六、車輛卸貨請於大門換發卸貨證，由大雅路車道至地下樓層卸貨，四十分鐘內由大雅路車道

        駛離並換回證件。
第7條  施工期間承包商及其人員須遵守下列規定：

1、 為保持本社區整體景觀品質，嚴禁裝潢戶任意安裝鐵窗。冷氣機安裝，亦應按照本社區物
   管中心規定為之。

2、 為保護本建物主結構安全，不得私自拆除、挖掘、穿鑿、埋設管線等破壞行為，如擅自任
意破壞，應負一切損害賠償及法律責任。 

3、 為保障本社區建物結構安全及住戶權益，裝潢戶為室內裝潢工程施作，不得使用濕式鋼筋
混泥土材料；同時為保障消防安全，裝潢需使用防火(焰)材料。
4、 為維護社區安寧，敲除隔間牆、地坪等產生巨大聲響工作及噴漆作業，於三天前先向物管中心填寫施工申請單，除不影響結構安全外，噴漆作業如造成他人損害須負損害賠償責任並恢復原狀，施作時間限於9:00~12:00時及13:30~17:00時內為之。
       五、裝潢戶外牆不得變更。
       六、搬運材料及工具使用貨梯時，不得超重超長，資材工具，傢俱不得外吊。
       七、材料工具進出本社區，須經保全人員查驗後，始得放行。

 第八條  每日工程施作時間:

       (一)週一至週五08:00~17:30時。

       (二)12:00~13:00及例假日(含國定假日)嚴禁施工，以維護設區安寧品質。

  第九條  每日工程進料時間:
         (甲)週一至週五08:00~11:00時及13:00~16:30時兩時段。
         (乙)例假日嚴禁進料以維社區安寧品質。

第十條   建材及工具不得堆積於公共區域、通道，施工廢棄物與垃圾，應以專用袋子裝妥，每日

 收工後運離本社區，以保持環境整潔。

第十一條 施工中，若不慎損壞及供、排水管線、電力(器)設備或其他公共設施，除立即連絡大廳服務
         台緊急通報處理外，應迅速修復。

第十二條 承包商於施工期間，如有損壞公共設施及其他廠商之設備，經通知而未修復者，由保證金內
         扣除修繕費，保證金不敷抵扣時，不足部分由承包商補足，該裝潢戶須負連帶賠償責任。
第十三條 施工人員在現場不得喧嘩及大聲播放音響(或惡性破壞公共安寧)。
第十四條 包商及其施工人員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在社區內留宿。

第十五條 施工人員不得進入非其承包工作之區域。
第十六條 每日施工期間，裝潢戶大門不得上鎖，以便裝潢安全巡查。

第十七條 施工安全及清潔:

1、 裝潢施工現場應設置10P乾粉滅火器。

2、 承包商對其所屬工作人員之安全，應遵照勞工安全衛生相關管理辦法並自行負責，發生 

          任何工安事故，均與本會或委聘之管理服務公司無涉。
3、 因施工影響第三者之安全時，應由裝潢戶與包商共負連帶責任。

4、 木作鋸床不得置放裝潢戶室外作業，作業時將門關閉避免削塵四處飛散。

5、 承包商應徹底執行該裝潢戶垃圾清運，如因裝潢戶數目較多且同時施工，垃圾雖經清
          運，仍有部份殘留於本社區而不易分辨所屬時，則由所有裝潢戶共同分擔清運費用。
6、 嚴禁承包商之所屬工作人員，於洗槽或洗臉盆清洗工具，如造成社區大樓排水管路阻塞 

     等情事，經通知未修復者，由保證金內扣除修繕費，保證金不敷抵扣時，不足部份由承
     包商補足，該裝潢戶需負連帶賠償責任。
7、 承包商於工程施作過程中應嚴禁煙火，並於每日收工下班前確認施工環境無誤。如因火
     警造成損壞，概由承包商及裝潢戶承擔所有責任。

8、 給排水管路變更時，應知會物管中心。如造成漏水、洩壓，致使電梯或樓梯間淹水，導
      致機器設備損壞，概由承包商及裝潢戶承擔所有責任。
第十八條 公共安全注意事項:
      ㄧ、 裝潢戶於施作消防灑水頭高度更換前須經管理服務中心核准，才可施作關閉警報制水閥

時，由施工單位會同本社區機電消防維護廠商派員共同為之，限當日完工，並由管理服

務中心製作張貼「制水閥關水作業中」(紅單)張貼於該制水閥處。

2、 火警預報裝置(探測器、綜合盤等)不得任意變更、截斷。

1、 裝潢完成後，由施工單位會同本社區機電消防維護廠商派員開啟消防設備(施)，
      確認系統正常運作無誤。

2、 未依規定開啟消防設施(備)，經本會告知改善後，未依限完成報驗，於七日內本
      會將強制開啟各項消防設施(備)，因此衍生之損失，本會蓋不負責。

3、 更改浴室地坪，應先完成地板層防水處理，並完成試水測試，如造成滲漏水影響
      樓下住戶，須負完全修繕賠償責任。
4、 裝潢施工現場前陽台應設置棄水桶，以便油漆或泥作工作清洗工具用，避免批土
      或水泥砂漿阻塞排水管，並定期清理棄水通之淤泥，保持棄水桶之乾淨。
第十九條 施工期間本會將派員巡查施工情形並紀錄於「裝潢巡查紀錄表」(附表五)備查，遇重大違
         規巡查人員有權勒令立即停工，本會不負損失賠償責任。
 違規處理:

1、 違規輕微時，先以口頭告誡並紀錄於「裝潢巡查紀錄表」內。

2、 重大違規，將先行拍照以書面通知屋主，並張貼停止施工公告於大門，公告期限至
  改善為止，時間另訂。
3、 有關裝潢施工罰則部份，服務中心將提供裝潢戶及承包商詳閱，並予簽認蓋章以
示負責。

第二十條     承包商及施工人員違反本管理辦法屢經勸導未改善時，本會得告知施工人員暫停施工並
             建議裝潢戶更換承包商

第二十一條   完工驗退:

    裝潢施工完成後，依下列方式完成驗退後，扣除相關罰款，於驗退合格後十日內退還裝
    潢施工保證金:

1、 裝潢完工申請驗退時間：請裝潢戶或裝潢承包商於兩天前至物管中心洽詢完工驗收時

    間。
2、 由裝潢戶、裝潢承包商及本會派員偕同，依申請之初填具之「裝潢施工前屋況檢
   查暨完工驗收檢查表」及「核退保證金檢查表」(附表六)會勘並紀錄檢查情況。
3、 驗收合格後，經由本會簽認，請於當日攜帶「領款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裝潢保證金


收據正本、匯款帳號影本、領款人個人印章」；若當初是由裝潢公司繳交保證金，請


攜帶公司大小章。至管理服務中心辦理退款裝潢施工保證金作業。

4、 若領款人非所有權人，需填寫委託書（附表七），需附上受託人身分證影本及個人印

     章。

5、 因故未完成驗收，將請施工單位於七日內改善缺失，否則將由本會自行發包處 

   理，衍生費用憑單據由裝潢保證金項下扣除，不足部分依法追訴。
第二十二條   本施工管理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依事實需要，由本會以通告方式公佈更改或增、刪條
             款內容。
◎上述條例如需協助及有任何相關問題服務請撥打:
管理中心: (02) 3501-7902

         （02）8970-0094

社區秘書:王秘書  0933-268-743

         陳秘書  0911-573-2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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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茲因本人_____________至大學京都社區裝潢施工，保證遵守本社區裝潢施工管理辦法，在指定範圍及日期內施工，施工期間如有毀損本社區任何公共設施或破壞其他住戶設施者，願付一切賠償責任。僅繳納裝潢保證金____________元整，於完工查無缺失後，始可無息退還。

    申請退還裝潢保證金須於每月10日以前辦理，於當月25日退還，逾時則於次月方可辦理。

附記說明:

1、 裝潢施工設計圖說一份。

2、 須暫時關閉或變更室內設施設備之內容說明一份。

3、 其他施工補充說明如下: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備註:

1. 本表應於施工前十日向本社區物管中心提出申請。

2. 立切結書人應保證完工後，即將原有設施恢復應有功能。

3. 本切結書承諾之範圍，包括本社區裝潢施工管理辦法所規定之ㄧ切。

此致

遠雄京都物管中心

    裝潢日期: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至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    裝潢施工户別:

    立切結書人:

    身分證字號:

    地      址:

    電      話:

    連帶保證人(住戶):

   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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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權(承租)人               委託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承包人)

承攬本人所有(承租)之『遠雄京都社區』   棟   樓(座落地址:台北縣樹林市       路       之    號     樓)之室內裝修工程。

預定進場日期:     年    月    日 預訂完工日期: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實際進場日期:     年    月    日 (本欄由服務中心填寫)

所有權(承租)人與承包人已充分了解及完全遵守本社區之裝潢(修)施工管理辦法與門禁及變更消防系統申請相關規定，並同意預為繳交裝修保證金新台幣伍萬元整。如有違反規定，願按「裝潢(修)施工違規事項罰扣款規定」罰扣，並負擔全部之法律責任。如因承包人之過失，造成本社區或第三人之損害及所衍生之費用，社區管理委員會得逕自前開之裝修保證金中扣抵之，若該保證金不足扣抵時，則所有全(承租)人與承包人願共同負完全之賠償責任，絕無異議，特立此書。此致

遠雄京都物管中心

申請人

所有權(承租)人:                    承 包 人:              (簽章)

身 份 證 字 號:       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:             
電          話: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話: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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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施工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施工前檢查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戶    別：    棟    樓                    完工後驗收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項次
	基  本  檢  測  項  目
	檢   查   情   況
	備         註

	
	
	施工前
	完工後
	

	1
	電梯車廂(門)狀況(門面有無刮傷及嚴重損壞)門框有無破損
	□正常  □異常
	□正常  □異常
	

	2
	梯廳狀況（安全梯是否堆置雜物等)。消防配備（滅火器、消防水帶、瞄子等）
	□正常  □異常
	□正常  □異常
	滅火器：    磅    支

水帶：    條

瞄子：    支

規格：□1½   □2½

	3
	電鈴系統
	□正常  □異常
	□正常  □異常
	

	4
	對講機系統（螢幕、通話、戶別代號顯示等功能是否正常）
	□正常  □異常
	□正常  □異常
	

	5
	梯廳地面、璧面有無刮痕、損壞（拍照存證）
	□正常  □異常
	□正常  □異常
	

	6
	梯廳排煙窗功能測試
	□正常  □異常
	□正常  □異常
	

	7
	梯廳、安全梯照明測試
	□正常  □異常
	□正常  □異常
	

	8
	緊急照明系統共：

處
	□正常  □異常
	□正常  □異常
	

	9
	緊急供電系統共：

處
	□正常  □異常
	□正常  □異常
	

	10
	梯廳消防探測器：
	偵煙：    個

差動：    個
	偵煙：    個

差動：    個
	

	11
	室內緊急照明燈共：

處
	□正常  □異常
	□正常  □異常
	

	12
	室內消防探測器：
	差動：    個

定溫：    個
	差動：    個

定溫：    個
	

	13
	瓦斯偵測器
	廚房：    個

：    個
	廚房：    個

：    個
	

	14
	消防洒水頭（室內配置數量）
	現有：    個
	現有：    個
	

	15
	末端查驗管及自動警報制水閥，施工前壓力錶壓力值顯示：

      kg。
	狀況：

□恆壓、開水

□卸壓、關水
	狀況：

□恆壓、開水

□卸壓、關水
	1.末端查驗管及自動警報制水閥由施工單位自行施作及試水。

2.驗收時，壓力錶壓力值顯示：     kg。

	施工前會勘
	施工後會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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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戶別：
施工廠商：
施工期間：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日止
◎違規罰款一覽表◎
	項次
	違規事項
	附照
	計算
方式
	扣款
金額
	備考

	1
	盜用社區公設用電
	ˇ
	每次
	5,000元
	勒令停工，報警處理

	2
	對違規事項經管理人員勸告時，口出穢言甚至恐嚇言語，態度惡劣
	
	每次
	3,000元
	嚴重時勒令停工，報警處理

	3
	假日施工
	
	每次
	3,000元
	經罰款後仍須停工

	4
	警報系統更改或斷線前，未通知管理中心。
	ˇ
	每次
	3,000元
	追究刑責

	5
	垃圾或工程廢棄物未清運，任意堆至梯間、門廳、地下室、資源回收室或各公共場所
	ˇ
	每日
	3,000元
	除罰款外，委員會可雇工清除，費用由保證金扣抵

	6
	賭博、酗酒、鬥毆或隨地棄擲煙蒂、檳榔汁、便溺等
	
	每次
	1,000元

｜

3,000元
	必要時報警處理

	7
	未完成施工申請手續，擅自逕行施工
	
	每日
	2,000元
	得連續罰。

	8
	未依規定時段施工（提前或逾時）經勸告無效
	
	每次
	2,000元
	得連續罰

	9
	於裝潢戶室外區域作業，而導致住戶不便或嚴重影響該棟整體之清潔
	ˇ
	每次
	2,000元
	

	10
	裝潢施工完畢，未至管理單位辦理驗退手續者，自發現日起連續罰
	
	每日
	1,000元
	連續罰，至保證金扣完為止

	11
	施工人員大聲喧嘩或撥放音響聲音太大等其他惡意製造之噪音，破壞公共安寧
	
	每次
	2,000元
	連續罰

	12
	工程所需之材料及用具堆放於裝潢戶室外之地區
	ˇ
	每次
	1,000元
	得連續罰

	13
	電梯內吸菸
	
	每次
	1,000元
	

	14
	未依照停車位號停放車輛，隨意停車
	ˇ
	每次
	500元
	停車位需業主（住戶）提供

	15
	任意張貼廣告或將廣告物投遞住戶信箱
	
	每次
	500元
	

	16
	佔用電梯過久
	
	每次
	500元
	3分鐘為限

	17
	證件遺失或未按照規定佩掛證件或未穿戴施工背心行走本社區
	
	每張（次）
	300元
	

	18
	各類需上鎖大門、安全門未隨手關閉
	
	每次
	500元
	

	19
	未經社區管理人員許可擅自進入逃生安全梯間抽菸、喝酒、任意棄置雜物或堆放工程用料器具、亂吐檳榔汁、隨地便溺，任意打開梯間排煙窗。
	
	每次
	1,000元
｜

5,000元
	


※各棟樓2家以上廠商同時施工期間，若有公設遭破壞（如電梯車廂等），但無法判別破壞者時，則由該棟同時期施工廠商共同分擔賠償之。
住戶簽名：            裝潢廠商簽名：            服務中心：
[image: image6.emf]裝潢施工巡查紀錄表

	戶  別
	
	住戶姓名
	

	施工單位
	
	負 責 人
	

	日期
	裝潢施作進度
	施工概況
	巡查人
	現  場

代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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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水電
	完工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完工日期：

遠雄京都社區裝潢保證金領據

交保證金人:                謹此憑原保證金收據正本，領回裝修保證金(金額為扣除罰扣款餘額)，領保證金人確認本保證金係專為本裝潢(修)施工保證之用，與承攬之裝潢(修)工程款無關，並由本人親自領回。

	領回裝修保證金
	金    額:新台幣          元整。

匯款銀行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匯款銀行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款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領款人: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身份證字號:                  
電  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 期: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原保證金收據影本浮貼處


委託書

   棟   樓區分所有權人          委託           向遠雄京都管理委員會辦理退回裝潢保證金伍萬元整，並同意匯款手續費由領款人負擔，茲 檢附受委託人之身分證影本與保證金收據正本，以茲證明。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上之責任。

此  致

遠雄京都管理委員會

區分所有權人(或受委託人)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
領款人姓名：

領款人銀行名稱：     

領款人銀行帳號：

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 日




社區印鑑














